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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霍布斯从人性和自然法的层面出发，叙述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以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思想为国家君

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撑。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是对英国内战所作的一种思考，从逻辑在先的角度

上来说，是其国家学说的逻辑起点，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过渡，再到国家的产生，这条思

想脉络打开了近代政治哲学的新世界。本文论述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展示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这

一政治哲学思想的背景和目的，以及与其社会契约思想衔接的过程及其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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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bbes described his socio-political theory from the level of human nature and natural law,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tate monarchy with the ideas of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Hobbes’ idea of the “state of natur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and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his doctrine of the state from the logical first point of view,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to the “social contract”. This line of thought opens up a new world of modern po-
litical philosophy, from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to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the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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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 This paper discusses Hobbes’ idea of the state of nature, showing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Hobbes’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as well as the process 
of its articulation with the idea of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i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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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状态”是自然法思想及其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霍布斯认为“在没有一个共

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1]，这种战争状态使人们时刻处于警惕和

危险之中。霍布斯的这种自然状态是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出发，把人们放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情境下，让

他们的生命、安全、财产等面临威胁，在这一情境下，人们各谋其利，怀揣不安与猜疑，展开一系列“一

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我保存战争。基于这种自然状态，霍布斯得以论证其自然法、社会契约和国家存

在的合理性。因此，本文主要从霍布斯自然状态的缘起、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从自然状态到社会

契约以及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评价四个方面铺陈展开，深入了解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作为他国家学说

的一个出发点，进而对其社会契约学说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立论。 

2. 霍布斯自然状态的背景 

由于英国内乱和革命战争，托马斯·霍布斯长期处在流亡生活中，也正是在这种惶恐不安的生存境

遇下，霍布斯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等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思考，并相继写出了一系列著作。霍布斯

表明他政治立场的文章是在苏格兰人民大起义的背景下诞生的，这一时期，国王的统治地位受到资产阶

级与新兴贵族阶级反对以及以往支持国王统治的同盟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国王的地位岌岌可危，

内战趋势待发。与革命派不同，霍布斯所坚持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体制，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应该为国

王所有，才能保证英国上层贵族的政治利益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不仅如此，霍布斯在 1640
年英国短期国会解散后，逃到了巴黎接触到了笛卡尔等唯理论代表人物，并针对笛卡尔的《哲学沉思录》

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642 年，霍布斯出版《论公民》这一著作，论述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论述了

教会与国家是一体的。同样地，霍布斯的社会政治学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利普修斯政治哲学的影响，“通

过利普修斯的政治哲学，霍布斯接触到了政治哲学在十六世纪向历史所作的系统转向”[2]，霍布斯的巨

著《利维坦》便是在这些政治革命以及政治哲学思想家的影响的背景下写成的。出生在宗教和政治迫害

下的霍布斯对十七世纪英国的政治社会深有感触，试图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找到新的政治曙光。 
正如罗尔斯所说的那样，霍布斯在宗教势力带来的内乱和战争中寻求稳定，把目光转向一定的社会

契约和政体等，认为当前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使之避免从文明

状态倒退回自然状态”[3]。所谓自然状态是指人们互相猜疑与恐惧，开始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

争状态，和生活在丛林的动物一样，出于自身自保的本能，一切人对一切人相互之间敌对，开启防御状

态，处于战争之中。如果说人天生就拥有体力、经验、理性和激情等自然天赋，那么他们没有理由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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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利益所作抗争，而这也就是人们处于自然状态的合理解释，不管是感性欲求还是理性欲求都是从自

身出发的，在没有发现需要经由国家管理才能实现全部人的利益最大化时，人们便处于战争状态之中。

因此，为了不陷入这种战争状态，霍布斯提出他的“自然状态”思想来对人们进入政治社会进行一个合

理的逻辑思想假设，让人们对其提出的国家学说信服。 

3. 自然状态的性质与自然权利 

3.1. 自然状态的性质 

自然状态的本质正是自保，这种自保的本能是人的生存本质。为了自保，人们彼此怀疑，时刻处在

防备状态，产生恐惧，互相反对。“人们相互恐惧的原因，部分在于他们自然的平等，部分在于他们想

彼此加害”[4]，人们在自由意志的驱使下，对外部世界的好与坏在内心产生评判，当好的自我保存的欲

望过高时，且估量自己能够实现意志时，人们会用行为来表达自由意志。而这种自由意志是平均出现在

每个人的身上的，人们都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但很多权利与能力是不能人人共有的，且人是自利的，

一旦为了某物某事抢夺，势必处心积虑造就对自己好的局面，所以这必然会引起战争，人们都在互相防

范和企图战胜对方，这便是“一切人为了自保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是人的本性，即人性。在霍布斯

看来，这种战争状态都是由人的欲望和自由意志的天性所把控的，他宣称：“由于人们这样互相疑惧，

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也就是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

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1]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有三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

第一种原因主要是出于人们在自然或者社会群体中对生存的渴望；第二种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其

他一切所有物以及试图争取的东西的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一种寻求稳定的心理状态；第三种则是与人们

的原始生存渴望不那么紧密，它产生于人们经过社会或者族群后天外部环境熏陶后，试图获得地位、身

份等外在权利和声誉。所以说，自然状态的存在是基于人性的，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类受共同权利管

控前的必经之路，“这种状态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1]，它似乎打破了人类企图营造的“小国

寡民”的桃花源似的社会憧憬，呈现一幅人们互相针对和挤兑的鲜血淋漓的原始图画，既现实，又残酷。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可能是三个真实的战争或原始状态的缩影，第一个可能是那时还处于野蛮竞争的

美洲许多地方的部落；第二个是霍布斯所处的英国内乱下人们饱受折磨和生命威胁的战争状态；第三种

则是国王和主权者之间由于相互不信任而产生的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无论是霍布斯本人，同时代的政

治哲学家，还是有关历史考证都没有声称或者证明自然状态真实存在，这三个缩影也只是一个没有实证

的推测，自然状态只是一种假设状态，是一种思想实验，霍布斯试图通过自然状态的假设为其政治理论

作道德基础和历史基础。在这种理论假设的基础上，霍布斯理出了一条政治学说“离散”或者说是“拆

分”的道路，亦即“在理性上通过“离散”或者“分拆”的方式构成自然状态，意味着自然状态就不仅

是政治社会的缺失状态，而且还进一步是一种解体状态”[5]。由此可见，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并没有

一个严格的时间在先顺序，更可能是一种逻辑在先，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自然状态只是社会政治学说的

一个理性拆分。是的，自然状态是霍布斯政治主权学说的起点，也是现代国家政治学说的开端，而这些

无不证明自然状态是人类政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是自我生存的本然，不是经历社会观主导

的行为结果，也不是一个历史阶段，它是对绝对国家的理性解构，在这之下人们才得以实施“自然权利”

[1]，才能进一步理解社会契约建立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这里提到的自然权利是霍布斯自然状态思想中的

一个核心概念，所以为了能深入解读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我们还得对他的自然权利概念进行一定的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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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然权利 

自然权利思想在古希腊、中世纪时期最初代表自然法的意思，这个时期的自然法带有浓厚的神法和

人为法色彩，而从这种神法和人定法的传统概念中找到新的路径的是格劳秀斯，格劳秀斯在他的《荷兰

法学导论》中打破常规，赋予了自然权利新的内涵，他说：“自然权利乃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依据行

为是否与合理的自然相谐和，而断定其为道德上的卑微，或道德上的必要。随之也指示该一行为是否为

创造自然的神所禁止或所命令”[6]。他认为神也是有所不能和受一定规则的制约的，自然权利是固定不

变的，不需要神的授予，是人们天生就有的天赋权利，人们通过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权利，不再受缚于宗

教，这是自然权利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而自然权利真正的回归到人本身，涉及个人权利，还是在霍布

斯这里得到实现的。霍布斯谈到：“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

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

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合适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1]“如果一个人尽全力去保护他的身体和生

命免遭死亡，这既不是荒诞不经的，也不应受指责，也不是与正确理性(right reason)相悖的。可以说，不

与正确的理性相悖的，就是按照正义和权利(Right)去行事的”[4]，所谓自然权利，在霍布斯看来，是处

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对自己所有财产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是不择手段的去防止他人侵犯自己的生命安全、

自由和财产等。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自由”一方面是需要外界不妨碍自身权利行使的保障；另一

方面需要自身理性去思考是否实施不妨碍他人自由的自由行为。这种“自由”或是说自然权利是从个人

主义的层面出发，人们凭着自身激情和理性去维护自身生命安全，最大程度地保全自身。这样说，我们

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理解自然状态下人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追求“好东西”的权利是合

理且正当的，人们在激情和理性的驱使下趋向和平，因为这能够对他的生命安全有所保障。 
“自然权利的首要基础就是，每个人都尽其可能地保护他的生命”[4]，自然权利的第一权利可以说

是生命和安全这两大权利，出于本能，每个人都在努力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不被他人剥夺或者侵害。

可以判定，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权利是自由的权利，人们凭借本能来行使权利保全自己，而这种

权利不是某个人独自拥有的，是每个人平等享有的，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由意志来选择权利的行使与否，

而他人也不能干涉。“既然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权利，那他就有采取足以保存他自己的任何手段和任何行

动的权利”[4]，自然状态就是一切人为了保存自己的权利不被侵犯而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

态下的人主要是出于对死亡的畏惧这种激情而采取行动保全自己，而这最原始的手段要么是杀戮、抢夺，

要么是使敌人臣服于自己，第一种手段不管是对敌人还是自身，亦或是人类种族来说，都具有不同程度

的伤害，而第二种手段是对敌人的财产、自由的剥夺，这也不能说是一种公平正义的手段。所以为了脱

离“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我们得设定某个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而这种联结不能是个人同意

的，亦或是抹杀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而是由所有人一起达成共识的且愿意让出共同的一部分利益的。

而这种权利的转让是以自由、平等为内在要求的，接收权利的第三方虽然有权制定法律，但是人们的生

命、安全、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是受自然法的保护的，主权者建立的自然法归根到底是为了使人们得

以自我保全，是激情和理性的产物。可想而知，既然自然权利的首要目标是保全自身，即保全生命安全，

那按照霍布斯的逻辑思路来说，人们必定会走上契约道路，因为对于当前政治条件来说，国家的存在是

一种能够保证人们自然权利得以必要地和正当地实施的最佳手段。 

3.3.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 

霍布斯的自然法是以自然权利为道德基础的。在霍布斯看来，人类的激情和理性不允许人类长期处

于战争状态之中，人们必然希望能够得到长期甚至永久的生存发展机会，而这就意味着需要去获得和平，

因为只有获得和平与安稳，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战争和死亡的威胁，更大程度地保全自己，获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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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而获取和平就得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是对人们行为所作的一种理性指令，人们之所以要遵循这

一“义务”性法则，是因为人们都渴望和平，遵循自然法是人们摆脱自然状态的必由之路，它是自然状

态到社会契约的一个衔接点。但是，人们不可能老实遵守自然法，还得通过契约来保证自然法的有效性，

人们想要获得和平就必须受到权威的规束，这也是人们的理性选择，它要求人们作出退让和妥协。“当

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

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1]，每一个人都放弃或者转移一部分权利才能对

彼此作出约束，不会为了这部分的个人利益去侵害他人的权益，而是一切人之间互相信任，订立契约，

共同守护这一部分共同交付的权利，形成命运共同体。“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1]，我

们知道自然权利是遵循个人自由意志的，人们对此拥有选择的权力，但是一旦人们共同缔结契约，生成

共同的社会契约，人们就必须得按照约定执行和遵守。 
社会契约思想理论初见于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中，人们使用“自然”、“约定”等语词来治理国家，

公民必须遵守约定，而“自然”和“约定”恰好就是后来的“自然法”和“契约”。说到契约思想的集

大成者，我们不得不提及罗马人，是罗马人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把契约思想提升到统治契约的高度，与古

希腊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不同，中世纪的契约关系是政府与个人的契约关系，然而这种契约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是封建贵族和君主之间的契约，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契约。真正的社会契约

是在 17、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诞生的，可以说是，这是社会契约思想发展的一个较成熟的阶段，当

然，也可以说是社会契约论的一个结束阶段，虽然在后世社会契约学说仍然活跃于政治哲学中，但是到

卢梭《社会契约论》那里，社会契约就有少数人的主权者转到多数人的公意，结束了一个绝对主权的契

约时代。可以说，在霍布斯、洛克、卢梭等 17、18 世纪政治哲学家对传统契约思想以及彼此的批判继承

和创新发展中，社会契约学说逐渐成为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自然状态的思想假设，他们形成了

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逻辑路径，而国家则是这条路径的终点。正如林奇富所说的那样，“自然状态

是社会契约论者为论证政治社会的合法性而设置的逻辑起点”[7]，人们对人人自危而不得不加入战争的

自然状态深感厌倦，这种战争状态不能通过战争来终止，为了得到和平，人们只能订立契约，而订立契

约就意味着人们把自然权利转交给主权者，而这也意味着人们将接受国家的管治，到政治社会中去生活。

可想而知，霍布斯认为寻求和平的方式就是达成社会契约，然后建立国家，这样人们才能最大程度保全

自我。 

4. 对霍布斯自然状态思想的评价 

综上所述，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描述了一种人们之间紧张且敌对的战争状态，通过这样的思想假

设，霍布斯为其政治学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说服效果。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是近代政治学说的一个开端，

为后来的政治哲学家们提供了思想素材，但是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这种描述一直以来存在诸多争议，尤

为典型的是洛克与卢梭两位政治学思想家对霍布斯自然状态思想的批判性继承。虽然霍布斯、洛克和卢

梭都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做了一个关于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政治哲学思想假设实验，提出了自然

权利、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这些既相区别又紧密联系的学说，但是，三者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却还是存在

着很大差别，比起继承来说，洛克和卢梭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更多的是批判。 
从自然状态的定义上讲，在霍布斯这里，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们经由激情和理性的驱使而作出的一种

原始抗争和斗争。而洛克则不认同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这种定义，他提出：“那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然

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

而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这也是一种平等的状态”[8]，他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

人们完满的平等的理想的幸福状态，认为霍布斯所描述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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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人们虽然处于自然状态中，但是需要遵守自然法则，享有一定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洛克的自然

状态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他驳斥了霍布斯所认为的自由意志的激情和欲望驱动下人们互相为敌的战争

状态，把战争状态和自然状态作了一个区分。在洛克看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前政治状态，而他

所认为的自然状态是具有社会政治性的；从自然状态到社会契约的起因上说，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源于

人们生存的本能的自我保存。与霍布斯认为的为了和平而需要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契约不同，洛克认为

保护私有财产是人们欲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契约的根本原因，他反对霍布斯所推崇的绝对主权，而推崇

有限政府，公民有权推翻有违公意的政府；从社会契约的结果上看，虽然两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从自然状

态导入政治社会，但霍布斯主张主权者权利至高无上，不可违抗或者推翻，崇尚绝对主权。而对于霍布

斯的这种绝对主权理论，洛克在其《政府论》中对此进行了强烈批驳，他认为霍布斯所谓的绝对主权政

治理论并没有优越于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因此，洛克主张君主立宪制，认为当主权者做出有损人民

利益的行为时，人民可以推翻主权者的统治，推崇自由和人权。 
与洛克相似，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是在批判继承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上建立起来的，他继承了霍

布斯自我保存的人性论思想和自然权利主张，但他反对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看作是一种战争状态，而是认

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人平等的状态。卢梭还反对霍布斯为了避免人们互相争斗而陷入危险而把全部权利

转让给主权者，他认为私有财产出现，贫富差距拉大，人们虽然需要“国家”的协调，但是“我们每个

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成员作为全

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所以说，卢梭既不认同霍布斯的绝对主权式的君主专制，也不认同洛克的

分权制，他提倡民主共和制，主权不能分割，公意至上。 
与洛克和卢梭一样，罗尔斯对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既肯定又否定，罗尔斯反对霍布斯把自然状态

作为社会契约学说的逻辑起点，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对社会契约生成状态的一种理念总括，没有顺

序性，只有概括性，他认为自尊、自律的人们的行为动机不是只停留在自身层面的，“无知之幕”的原

初状态从道德哲学上来说是人们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一种初始状态。但是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与经验主

义、怀疑主义这些哲学流派对霍布斯自由状态的社会契约学说的批判不同，罗尔斯在继承康德道德哲学

的基础上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新的诠释，抛弃了霍布斯的神学假设、物质主义，从而推动了自由

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对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罗尔斯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应当把社会契约

视为理解自然状态如何能够被转化为文明社会的一种方式”，“自然状态不是某种过去曾经存在过的状

态，也不是任何真实的状态，而是某种应当避免的时刻存在着的可能性”[3]。可想而知，罗尔斯单纯地

认为自然状态只是霍布斯对社会契约或者是政治存在的一种先前状态假设，为当时的政治存在提供合理

且必须接受的理论支撑，这种假设随时都可能出现或发生，人们只有接受国家的实际存在，才能避免自

然状态的实际发生。 
可想而知，霍布斯、洛克、卢梭和罗尔斯的自然状态主张，或者说是政治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

相互继承批判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生活背景、政治立场和个人思想等。总而言之，

霍布斯、洛克、卢梭三位哲学家都进行了一场对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前的生存状态的思想假设，且洛克

和卢梭是在对霍布斯政治哲学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自己的政治理论学说，罗尔斯则不仅对霍布斯的

自然状态作出了客观评价，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假设状态，而且在霍布斯的

基础上进一步开放了一条道德哲学的路径，他是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合格解读者。就此而言，霍布斯

的自然状态学说对后世自然状态、社会契约等思想的研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5. 结语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是诞生在英国政治革命中的一种思想假设，这时候社会境况要求当时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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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得不考虑主权的问题，而对社会契约学说有独到见解的霍布斯率先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

家的思想假说道路。霍布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自然状态展开了讨论，为自己的社会政治学说立论，

为当时的君主专制提供合适的说法，推翻当时的宗教神权论，使之立于皇权之下，皇权拥有独尊地位。

本文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理论作了一个逻辑梳理并解释了自然状态与霍布斯所论述的社会契约的关系，

虽然对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思想有很多解释，但是从人性论来说，本文并不支持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性恶论”的人性假设学说，从客观分析，霍布斯并没有给自己的自然状态

学说定义善恶论，“性恶论”只是后人对他的一种误解。总之，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人性的本质状

态，是一种生存的本然状态，他联结了人性和社会政治的关系为当时的王权统治作合理的解释，突出绝

对主权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可以说，霍布斯作为君主专制的拥护者，其自然状态思想虽然带有一定的阶

级统治色彩，但这为他的社会契约学说提供了很好的论证，也为后世洛克、卢梭、罗尔斯等哲学家的政

治哲学思想提供了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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